
GL26.02 

綠色私人貸款優惠條款： 

1. 推廣期由2026年1月6日起至2026年2月28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客戶並須於2026年3月31日或之

前成功提取貸款，方可享此條款所列之優惠。  

1.1 綠色私人貸款優惠實際年利率(「綠色私人貸款優惠」)： 

除符合第 1.2 條貸款用途要求外，客戶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合資格客戶」)方可享綠色私人貸款優

惠：  

 於推廣期內經電子渠道於以貸款代碼「GL」成功遞交綠色私人貸款的申請；及 

 經電子渠道遞交所需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放款前成功遞交綠色消費證明 (例如購買電動車的訂金

收據、由機電工程署表列合資格電業工程承辦商/人發出的已收取裝設太陽能板工程首期款項的

收據、已繳付合資格 ESG 課程學費的收據等)。 

 電子渠道包括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銀香港」）網站、網上銀行、手機銀行應用程式

及「中銀香港微銀行」微信官號 

1.2 綠色私人貸款只適用於貸款資金用於以下合資格用途的貸款申請個案： 

 購買符合環境保護署轉載運輸署核准電動車或混能車型號清單的電動車（詳情請參考環境保護

署網頁）；或 

 再生能源工程（安裝太陽能電板）並符合機電工程署表列合資格電業工程承辦商/工程人員作爲

工程承辦商/人（詳情請參考機電工程署網頁）；或 

 支付以下合資格 ESG 課程： 

i. 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經事務科）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的合資格培訓及資歷名單（詳情請參考財經事務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網頁）；

或 

ii. 金融管理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知識中心上列出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的國際及本地培訓/

資格證書（詳情請參考金融管理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知識中心網頁） 

*註：貸款資金用於支付合資格 ESG 課程的申請人須於提交申請後從本行網頁：主頁>貸款>綠色私人

貸款下載《綠色私人貸款客戶聲明》(「聲明」)，填妥後按指示提交聲明。 

2. 現金回贈奬賞 

2.1 符合以上條文 1 所述要求的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申請綠色私人貸款，而成功提取貸款額達港幣 20 萬

元或以上及還款期為 24 個月或以上；或貸款額達港幣 10 萬元或以上及還款期為 36 個月或以上，可按

下表享有對應的現金回贈（已包含額外港幣 688 元現金回贈及高達港幣 2,200 元現金回贈之「電子渠道加碼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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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銀香港「戶口互聯-信貸申請」（「戶口互聯-信貸申請」）現金回贈優惠 

3.1 推廣期由 2026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26 年 2 月 28 日（包括首尾兩天）。 

3.2 客戶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綠色私人貸款」及；於申請批出前，成功使用「戶口互聯-信貸申請」功能，

授權中銀香港獲取您於其他銀行的儲蓄及往來賬戶資料用於信貸申請審批，並於 2026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

成功提取貸款，而最低貸款金額為港幣 5,000 元，可享有額外港幣 100 元現金回贈。 

3.3 當中銀香港存入現金回贈時，合資格客戶必須維持有效的「戶口互聯-信貸申請」授權，而於存入現金

回贈前不能撤銷相關授權。 

4. 上述現金回贈奬賞將於 2026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直接存入現金回贈奬賞合資格客戶的中銀香港還款賬戶，

而不作另行通知。客戶必須於中銀香港存入現金回贈時，仍然持有正常及有效之中銀香港賬戶，及沒有任何逾

期還款紀錄或曾違反中銀分期「易達錢」條款及細則，否則，相關現金回贈奬賞將會被取消而毋須事先通知。

若中銀香港存入現金回贈後客戶選擇提早清還貸款，本行保留權利向客戶收取相等於已獲贈之優惠/ 回贈之

費用。 

5. 綠色私人貸款優惠不適用於中銀香港員工。 

6. 綠色私人貸款還款期包括 12、24、36、48 或 60 個月。 

7. 綠色私人貸款之貸款額高達港幣400萬元或月薪18倍或指定綠色相關用途的總費用(以較低者為準)。而最終

獲批核之貸款額將按個別客戶情況而有所調整。申請的最終批核金額、貸款年期及貸款利率將由中銀香港作

最終決定。 

8. 例子：以貸款額港幣300萬元、還款期12個月及每月平息0.0620%計算，實際年利率為1.38%，並豁免全期手續費，

不包括現金回贈或其他優惠（如適用）。 

實際年利率低至1.38%優惠適用於符合指定條件之客戶（以貸款額港幣300萬元或以上、還款期12個月及每月

平息0.0620%計算，並豁免全期手續費），並適用於中銀私人財富客戶及特選客戶群。 

 

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香港銀行公會所載的有關指引計算。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

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收費。上述例子乃基於多項假設計算並只作參考用途，有關貸款及優惠之

詳情、利率、手續費、條款及細則，請瀏覽中銀香港網站上載的「分期貸款產品資料概要」(主頁 > 貸款 > 

私人貸款 > 綠色私人貸款)，或向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9. 中銀香港對任何貸款申請保留最終決定權。中銀香港有權參考申請人的信貸報告及根據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

而決定是否接受或拒絕有關申請。如有需要，中銀香港有權要求申請人提供其他文件作進一步審批用途。貸

綠色私人

貸款現金

回贈（包

含額外港

幣688元）

電子渠道

加碼賞

總現金回

贈

綠色私人

貸款現金

回贈（包

含額外港

幣688元）

電子渠道

加碼賞

總現金回

贈

綠色私人

貸款現金

回贈（包

含額外港

幣688元）

電子渠道

加碼賞

總現金回

贈

$100,000至 $199,999 $1,188 $500 $1,688 $1,788 $500 $2,288

$200,000至 $499,999 $1,188 $1,000 $2,188 $2,188 $1,000 $3,188 $2,688 $1,000 $3,688

$500,000至 $999,999 $1,488 $1,000 $2,488 $2,688 $1,000 $3,688 $3,688 $1,000 $4,688

$1,000,000至 $1,499,999 $1,688 $2,200 $3,888 $3,188 $2,200 $5,388 $4,688 $2,200 $6,888

$1,500,000至 $2,999,999 $2,188 $2,200 $4,388 $5,688 $2,200 $7,888 $9,688 $2,200 $11,888

$3,000,000或以上 $2,688 $2,200 $4,888 $6,688 $2,200 $8,888 $13,488 $2,200 $15,688

不適用

貸款金額 (港幣)

以「GL」申請綠色私人貸款可享之現金回贈（港幣）

（已包含額外港幣688元及「電子渠道加碼賞」現金回贈）

24個月 36個月 48個月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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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須受貸款申請人與中銀香港同意的貸款文件所列的條款約束，包括中銀分期「易達錢」條款及細則、分期貸

款產品資料概要、資料政策通告及私隱政策聲明等。 

10. 提早清還手續費 

提早清還貸款時將以「息隨本減」計算利息及本金結欠，借款人須繳納已批核貸款本金金額之2%作為提早

清還收費，銀行保留不時調整提早清還收費的權利。 

請您留意，不同貸款產品會按個別方法分攤每月還款金額中的利息及本金部分，即使每月還款的金額相同，

一般來說前期還款的利息部分佔比較多，本金部分相對佔比較少。換言之，當借款人已按期償還了一段時

間，未償還的利息金額可能已經很少。如果借款人選擇在這個時候提早還款，雖可節省未償還的利息，但

可能不足以彌補提早還款的相關手續費。建議可先向中銀香港查詢提早還款的總金額(包括尚欠的貸款餘額、

提早還款手續費及其他的費用等)和未償還的利息金額，可瀏覽中銀香港網站主頁 > 貸款 > 私人貸款 > 

綠色私人貸款內之還款計算機及還款表，以了解在整段貸款期間內每月還款金額中的利息與本金攤分和攤

分方法，以及所涉及的費用等，比較和考慮清楚後，才決定是否選擇提早還款。 

11. 冷靜期內提早清還全數貸款之條款及細則 

借款人在提取貸款後之七個曆日內（「冷靜期」），可隨時行使冷靜期權利，提早清還全數貸款（「冷靜期權利」）。

如冷靜期最後一天屬非營業日，冷靜期會自動延長至下一個營業日。 

「營業日」指香港商業銀行開放營業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及惡劣天氣日。 

「惡劣天氣日」指因香港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香港政府公佈的極端情況而銀行暫

停營業日。 

如借款人欲行使冷靜期權利，借款人需於營業時間內親臨本行任何分行遞交完整且符合本行要求的提早清還全

部貸款申請表或在營業日辦公時間内經指定服務熱線（2108 3611） 提交相關申請，並償還全數本金，加上應付

利息。該等款項的總額概以本行計算為準。為免存疑，在冷靜期內，本行不會對借款人行使冷靜期權利收取任何

提早清還手續費或其他類似性質的費用，惟借款人需要支付由貸款而產生的應付利息，而該等款項將根據貸款

通知書內貸款條款及中銀分期「易達錢」條款及細則並按本行放款至本行收到提早清還全部貸款申請表（或本

行服務熱線收到客戶提早清還全部貸款指示該日）期間按日計算。 

12. 中銀香港有限公司要求客戶在提取貸款 6 個月內提供完成指定綠色消費的交易證明（包括購買電動車交齊

總購車金額的收據、運輸署發出的車輛登記文件（俗稱「牌簿」）或交付工程尾期款項的收據等）。如客戶

未能按要求提供，本行將保留終止貸款並要求客戶即時償還該貸款所欠之本金丶應計利息及提前清還手續

費之權利，及/或將該已貸出的綠色私人貸款變更為非綠色私人貸款及保留調整貸款息率的權利，甚至取消

原有貸款重新建立另一筆貸款之安排。詳情可向本行協辦申請的職員查詢。 

 

一般條款：  

• 綠色私人貸款為中銀香港的産品。 

• 上述産品須受綠色私人貸款條款及細則約束。  

• 客戶只可獲享以上優惠一次，且不可與其他非列於本宣傳品的優惠同時使用。  

• 上述產品、服務優惠受有關優惠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相關宣傳品或向中銀香港職員查詢。  

• 中銀香港可能需要您提供額外文件以作批核。 

• 有關客戶的信貸評級必須符合中銀香港要求。個別客戶獲批核的實際年利率按客戶的信貸評級、貸款金額

及貸款年期而釐定。申請的最終審批、貸款金額、貸款年期及貸款利率將由中銀香港作最終决定，而毋須向

客戶提供任何理由。 

• 如有任何爭議，中銀香港保留最終決定權。  

• 中銀香港保留隨時修訂、暫停或取消上述產品、服務及優惠相關條款及細則的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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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宣傳品的中、英文版本有歧異，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 客戶需自行支付使用及/或下載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或手機/ 網上銀行所產生的相關數據費用。 

• 請透過官方軟件應用商店或中銀香港網頁下載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並注意搜尋的識別字樣。 

• 瀏覽人士使用中銀香港流動應用程式及/ 或手機/ 網上銀行即表示同意中銀香港於流動應用程式及/ 或手

機/ 網上銀行不時所載之免責聲明及政策。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